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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8月 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定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区域组织与

全球安全当代挑战的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兼常驻代表 

          乌切·乔伊·奥格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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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8月 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区域组织与全球安全当代挑

战的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 
 

 

 尼日利亚提议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举行一次专题辩论，审议区域组织在应对

全球安全当代挑战方面发挥的作用。 

背景 

 区域组织在冷战期间通常集中精力实现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和平与安全问

题主要由联合国处理。从本质上讲，安全安排着眼于两个主要意识形态阵营之间

的代理关系。这符合当时的现实，即主要冲突来自国界以外，而不是国家内部。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舞台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后产生的结果表明，区域

组织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强的相关性。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战争威胁减少，但国内冲突变得更加突出，并开始威

胁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仅以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巴尔干的冲突为例，就可

以说明这一点。自那时以来还出现了其他威胁，包括恐怖主义，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海上威胁，环境退化和大流行病。此类威胁一方面过

于宽泛，无法由任何一个国家遏制和解决。另一方面，这些威胁无法通过单一的

国际干预措施和规范制度得到充分解决。因此，区域组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成为国家与全球互动之间的桥梁。 

区域组织不断变化的视角 

 新威胁的出现需要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战略。区域组织必须创造性、果断应

对冲突性质与安全威胁的不断变化。这促使一些区域组织调整其愿景，从单一的

经济一体化转为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其他旨在保障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举措。 

 以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为例，设立共同体的 1975 年条约在

1993 年修订，使其能够在区域安全事项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1993 年条约第四

条特别提到，维护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是该组织的原则之一。西非经共体为预

防冲突采取的又一个重要步骤是在 1999 年通过《关于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以

及维持和平与安全机制的议定书》。这强化了西非经共体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新

关注。 

 同样，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于 2001 年通过了《政治、防务和安全合

作议定书》。该条约基于南共体 1996 年的决定，即建立一个政治、防务和安全机

关。根据 2001 年《议定书》，该机关目标如下： 

 以和平手段防止、控制、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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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平手段都失败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作为最后手段考虑采取强制执

行行动 

 这些只是非洲区域组织的两个例子。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东部非洲

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等组织也积极参与预防

冲突和调解工作。最近，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协调其成员国(喀麦隆、乍得、尼日

尔、尼日利亚)和贝宁努力打击恐怖团体“博科哈拉姆”。 

 在非洲大陆一级，非洲统一组织在 2002 年转变为非洲联盟，使该组织的性

质发生了深刻变化，更着重于冲突管理。非洲联盟于 2000 年 7 月 11 日通过了《组

织法》，其目标之一是促进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非洲联盟还设立了和平与

安全理事会，为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提供机构支持。非洲联盟一直是联合

国和欧洲联盟的主要伙伴，共同维护非洲部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在欧洲，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一直积极参与和平与安

全问题。欧安组织的活动仅限于欧洲，欧洲联盟则更具全球性。 

 为应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态势，欧安组织 1990 年通过了《新欧洲巴黎宪章》。

《宪章》带来的一项重大体制变革是建立了欧安组织预防冲突中心。该中心的任

务包括提供早期预警，支持欧安组织的成员开展建立信任措施。欧安组织大大促

进了在欧洲预防和解决冲突。 

 欧洲联盟被公认是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力量。2001 年，欧洲理事会通

过了欧洲联盟预防暴力冲突方案。方案说明了欧洲联盟如何以努力防止冲突为己

任。欧洲联盟还设立了欧洲对外行动署，其中设有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和调解部

门。所有这些都突出表明欧洲联盟十分重视和平与安全事项。 

 虽然这些实例仅限于欧洲和非洲，但显然，区域安排在亚洲和太平洋、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也为处理区域安全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经验应进一步指导

和丰富我们的辩论。 

区域组织是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利益攸关方 

 区域组织对局势有深入了解、独特见解和强有力的地方网络。他们还有在地

理上接近、更深入了解区域内冲突局势的额外优势。这些特点使他们处于有利地

位，能够发挥管理区域冲突的作用。 

 冲突和对和平的其他威胁往往对接近其来源的地区有更大影响，这意味着区

域组织所受的影响最大。这限制了他们及时和果断采取行动。区域组织在维护区

域和平与安全中有最利益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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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有远见卓识，预见到在未来的世界中，联合国和区

域组织将共同努力，防止、管理和解决危机。《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安排”

得到了更充分的运用，这使今天形成了由联合国领导的下放式全球安全管理系统，

区域组织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希望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中发挥作用的行为体的范围继续扩大。联合国与这

些国际和区域力量共同行动，或通过正式伙伴关系行动的情况已经很常见。在各

利益攸关方能有效协调，拥有共同目标、明确的相对优势和互补的政治影响力情

况下，此类安排产生了良好效果。然而，此类合作有其独特挑战，还有更多工作

要做，以确保国际、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更好地协调其努力，在复杂的环境中以

史为鉴，有效分担负担。 

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区域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与协调，共同管理冲

突和其他安全威胁。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正在一个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开展合作，

处理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共同挑战。非洲联盟也在与非洲各次区域组织合作，解决

非洲大陆部分地区面临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威胁。随着合作程度的加深，需要更

加注重改善协调，巩固合作成果。 

区域组织与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与区域组织合作，可以利用其联合优势和能力，

应对安全挑战。民间社会行为体一直积极参与建设和平和冲突管理的其他领域。

在遏制最近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的全球努力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值得称道的

作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类似方式，积极地影响可能影响区域和平

与安全的态势。应探索加强此类行为体与区域组织合作的途径。在这方面取得成

功将使所有人共赢。 

形式 

 会议将以公开辩论的形式举行。 

供考虑的要点 

 公开辩论将使安理会成员和感兴趣的代表团有机会就辩论的主题交流看法。

与会者应邀考虑下列问题： 

 全球安全当代挑战的性质。 

 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为应对这些挑战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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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组织面临的制约和限制，以及为提高效力可如何减轻这些制约和限

制。 

 需要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需要改进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区域组织应如何加强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以应对全

球安全的当代挑战。 

通报人 

 秘书长将向安理会通报。 

成果 

 不预计产生正式的安理会成果。尼日利亚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将编写一主

要趋势。份非正式文件，反映在辩论中讨论的 

 

 

 


